[bookmark: _Toc27244][bookmark: _Toc280007827]电子电气工程学院关于系（室）集体决策管理制度的规定

[bookmark: _GoBack]为进一步落实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，推进依法治教、依法治校，促进系（室）集体决策的规范化、科学化和民主化，提升学院治理水平。结合学院工作实际，特制定学院系（室）集体决策管理制度规定。
一、管理宗旨
坚持“集体领导、民主集中、个别酝酿、会议决定”的宗旨，凡涉及系（室）发展规划以及教师利益的主要事项，都须采取系（室）领导班子集体讨论的方式决定。
二、集体讨论事项范围
在系（室）工作中，凡涉及发展、教学、科研以及关系教师切身利益等事项的，都属于集中讨论范畴。对这些事项的决策均须系（室）领导集体讨论，并在全系公开、公示。
集体讨论决策的主要事项包括：
（一）发展规划类
（1）系（室）专业建设规划、招生/培养计划；
（2）系（室）年度总结及下一年度的工作计划；
（3）系（室）年度教师招聘计划；
（4）系（室）重要制度的制订与修订；
（5）系（室）重要合作与交流事项；
（6）系（室）党建工作、德育工作的重要事项。
（二）教学管理类
授课教师人选的调整及课程安排（排课）；
（三）考核奖惩类
（1）系（室）党口的各类考核以及个人年终考核等次的确定；
（2）教师为系（室）所做公益事业的统计及补贴金额的确定（如：四、六级监考等公益事业的安排应形成合理制度，公开透明）；
（3）师资队伍建设中的重要事项，系（室）教师的奖惩；
（4）其他涉及教师切身利益的重要问题。
（四）建设经费类
（1）系（室）各类建设经费的预算、分配和使用；
（2）系（室）仪器设备等固定资产的购置、申报等。
三、集体讨论的人员范围和程序
（一）参与讨论的人员范围：
参与系（室）集体决策人员一般为系（室）党政领导和相关人员，特殊情况时，可扩大参与讨论人员范围至全系教师。
（二）讨论决策的程序：
（1）相关分管负责人提出提案，根据工作需要，一般提前2天提出所需决策问题的提案；
（2）系（室）主要领导召集会议并对提案充分讨论、表决；
（3）详细记录会议过程与表决结果。
四、集体决策管理制度执行的考核与责任追究
（1）系（室）执行民主集中制管理制度情况，作为学院对系（室）集体考核、对中层干部考核的重要内容之一；
（2）对未执行民主集中制管理制度的主要负责人，提出严肃批评；造成较为严重后果的，按照有关规定严格追究主要负责人的领导责任。
五、规定自下发之日起开始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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